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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
检修计划预告

5月9日 8:00-9:30检修

艾美A324线安澜开G16备用

二线：萧山区靖江街道杭州市

萧山区靖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安澜桥村一带；14:00-

17:30 检修艾美A324 线安澜

开G16备用二线：萧山区靖江

街道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安澜桥村一

带 ；7:30- 17:30 检 修 上 信

A350线上信A3501开关：萧山

区进化镇行生纺织等一带。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

事业、国企、教师、白领、医生、

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为加快杭州市钱塘区开发建设进程，对区域内涉及
S211钱塘段工程非住宅房屋实施搬迁，义蓬街道骨灰存
放室列入征迁范围。现将骨灰存放室内存放的骨灰搬迁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搬迁范围：义蓬街道骨灰存放室范围内存放的所
有骨灰。

二、搬迁方式：由亲属自行搬迁安置。
三、搬迁时限：请亲属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联系义蓬街

道骨灰存放室管理人员，携带骨灰存放证明、缴费票据、骨
灰搬迁安置地接收证明和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等
相关材料，前往义蓬街道骨灰存放室办理搬迁登记手续，
并于2023年6月15日前自行搬迁完毕。逾期不搬迁的
一律视作无主骨灰，由义蓬街道办事处统一处理。

四、搬迁补偿标准：各户在规定时限内自行搬迁安置
到位的，一次性给予2600元/穴的搬迁补偿。一穴双骨灰
按照2600元每个骨灰的搬迁标准进行补偿。

五、奖励办法：
凡于2023年6月10日前搬迁的骨灰，义蓬街道给予

一次性奖励。具体奖励标准为：2023年5月30日前完成
搬迁的，每穴奖励1000元；于2023年6月10日前完成搬
迁的，每穴奖励500元。

六、联系方式：
义蓬街道骨灰存放室管理人员 赵师傅15168318939
义蓬街道办事处0571-82164080
特此公告

义蓬街道办事处 2023年5月5日

公

告

控规调整前后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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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XSCQ1203-B1/B2-13

XSCQ1203-B1/B2/U12/
U10-15

XSCQ1203-G1-17
XSCQ1203-A51-13

XSCQ1203-U12-15-1

XSCQ1203-U10-15-2
XSCQ1203-G2-15-3
XSCQ1203-G2-15-4
XSCQ1203-G1-17-1
XSCQ1203-G1-17-1

用地性质

B1/B2

B1/B2/
U12/U10

G1
A51

U12

U10
G2
G2
G1
G1

用地名称

商业商务用地

商业商务兼容供电用
地兼容市政备用地

公园绿地
医院用地

供电用地

市政备用地
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

用地面积
（h㎡）
2.26

1.73

0.70
2.26

0.44

0.93
0.06
0.12
0.24
0.46

容积率

3.5

1.5

-
3.0

-

-
-
-
-
-

建筑密度
(%)

35

35

-
35

-

-
-
-
-
-

绿地率
(%)

25

25

-
35

35

-
-
-
-
-

建筑高度(m)

100

60

-
70（限）

-

-
-
-
-
-

备注

规划110KV
北塘变

规划110KV
北塘变

1、本次选址论证地块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西单元内，包括XSCQ1203-13、XSCQ1203-15、XSCQ1203-17地块。
三个地块北至建设一路，南至北塘路，东至萧邮路，西至风情大道沿线防护绿地，其中XSCQ1203-13地块用地面积为2.26
公顷，XSCQ1203-15地块用地面积为1.73公顷，XSCQ1203-17地块用地面积为0.7公顷。

2、调整原因：为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和浙江省皮肤病医院合作共建“浙江省
皮肤病医院总部”，选址于萧山区北干西单元XSCQ1203-13地块，因此需对XSCQ1203-13地块进行调整。由于北塘变不
具备复合变电站建设的条件，因此需对XSCQ1203-15地块进行调整。

3、规划调整：

萧山区北干西单元XSCQ1203-13、SCQ1203-15等地块选址暨控规局部调整论证报告（草案）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23年 5月 8日至
2023年5月17日在萧山行政服务中心1楼东大厅、北干街
道办事处宣传栏、北干街道兴议村宣传栏、中栋国际、兴耀
星漫里、花曜里、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网站和萧山日报进
行公示。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期内来电或书面意见
反馈给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职能部门。

萧山分局电话：0571-83518929

地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育才北路
508号）

建设单位电话：0571-83712170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

ghzy.hangzhou.gov.cn/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5月8日

萧山区
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城市阳台

潮水涌高等级

5月8日晚潮时间
13∶30
13∶45
14∶32
危险

高潮位(米)
5.95
5.90
5.72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5月9日早潮时间
01∶40
01∶53
02∶37

高潮位(米)
3.95
3.92
3.82

地块

GL0201-01

GL0201-02

文明路

盈中路

用地性质

R21/R22/S4
(二类住宅兼容
服务设施兼容
交通场站用地）

A33
(中小学用地）

S1
(城市道路用地）

S1
(城市道路用地）

用地面积
（公顷）

17.17

2.35

3.96

0.96

容积率

≤1.6

≤1.0
/

/

建筑密度
（%）

≤30

≤30
/

/

绿地率
（%）

≥35

≥35
/

/

建筑高度
（米）

≤80（含盖板）

≤24
/

/

备注

配建12班幼儿园，幼儿园用地面积不小于
6010平方米，配建净菜超市建筑面积不少于
1000㎡，文化活动室建筑面积不少于350平
方米，配建社区管理服务用房不少于1100㎡，配建社区养老服务用房不少于700㎡，社

区卫生服务站不少于150平方米。

24班小学

/

/

地块位于萧山区新街街道盈中村，处在楼家塔村村域范围内，位于楼佳线和大同三村村道交叉口，规划范围北至
规划文明路，西至盖板边缘、规划盈中路，南至车辆段盖板边缘、建设四路，东至大治河，用地面积24.44公顷，约366.6
亩（以实测为准）。

方案已经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地块规划控制指标拟明确如下：

公
示
说
明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23年5月8日至
2023年5月17日在萧山办事服务中心办事大厅，新街街
道办事处公示栏、盈中村宣传栏、萧山日报及杭州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建议
与意见。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5月17日前来电或书面
意见给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职能部门。

萧山分局电话：83982326

地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育才北
路508号）

邮编：311200 建设单位电话：82828987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

ghzy.hangzhou.gov.cn/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5月8日

市民们：
为保持防空警报良好的战备状态，增强全体市民

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根据《杭州市国防动员办公
室关于组织防空防灾警报试鸣和人员疏散演练的通
知》（杭国动传〔2023〕24号）文件要求，定于2023年
5月12日上午10点至10点43分组织全区防空防灾
警报试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试鸣信号与时间
一、试鸣信号：
试鸣信号分别试鸣防灾警报、防灾解除警报、预

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五种信号。
二、试鸣时间：
1、防空警报信号
10时 00分至10时 03分试鸣防灾警报：鸣60

秒，停30秒，反复2遍，时间3分钟。

10时10分至10时14分试鸣防灾解除警报：连
续鸣响，时间4分钟。

2、防灾警报信号
10时 20分至10时 23分试鸣预先警报：鸣36

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
10时30分至10时33分试鸣空袭警报：鸣6秒，

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
10时40分至10时43分试鸣解除警报：连续鸣

响，时间3分钟。
届时请全体市民注意以上五种防空防灾警报信

号的识别，听到警报信号后，不要惊慌，保持正常工作
和生活秩序。

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

2023年5月8日

关于防空防灾警报试鸣的公告

为了提升网络质量，满足亚运通信保障需求，萧
山电信分公司将于2023年5月10日00：00-06：00
进行设备升级，届时将影响北干街道、盈丰街道以及
与上述街道毗邻区域内部分用户的普通宽带、网络电
视、专线（VPN）等业务，对广大客户造成的不便敬请
谅解！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区分公司

萧
山
电
信
公
告

财政票据灭失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慎遗失以下财政票据：浙江省政

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602296164—1602296175、1700843376—

1700843400），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通用票据（1510689990—

1510690000、1511586019—1511586025），现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5月8日

8日起，《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
式实施。新政实施后，落户杭州有哪些新
变化？具体该如何办理落户？最新权威
解读和问答来了！

政策实施时间

新政从2023年5月8日起正式开始
实施。

政策实施范围

新政市区实施范围为上城区、拱墅
区、西湖区（含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滨
江区、钱塘区、萧山区、余杭区、临平区、富
阳区和临安区。

调整后的落户政策

■普通高校毕业生落户

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毕业生：年龄：
35周岁以下（以下不含本数，下同），就业
要求：市区范围落实工作单位，并按规定
缴纳社保。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年龄：
45周岁以下，就业要求：市区范围落实工
作单位，并按规定缴纳社保，毕业2年内
（以毕业时间起算）可享受“先落户、后就
业”政策。

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
年龄：50周岁以下，就业要求：市区范围
落实工作单位，并按规定缴纳社保；其中
45周岁以下可享受“先落户、后就业”政
策。

全日制普通高校博士研究生毕业：年
龄：55周岁以下可享受“先落户、后就业”
政策。

对2017年以后录取的符合条件的非
全日制研究生，参照全日制研究生落户。

毕业时间认定：国内高校应届毕业生
以学历证书上载明的毕业时间为准，国

（境）外高校毕业生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学历学位认证书上载明的毕业时间为
准。学历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
历学位认证书上载明具体年月日的，以载
明的日期为准；仅载明毕业年月，未载明
具体日期的，毕业时间以当月最后一天认
定。

■技能人才落户
45周岁以下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

格（或二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35
周岁以下高级工职业资格（或三级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在市区工作且已由工作单
位正常缴纳6个月及以上社会保险（不含
补缴）的，本人在杭州市区有合法固定住
所的技能人才。

申请人在办理技能人才落户的同时
可申请将配偶、未成年子女一并迁到本人
合法固定住所。

■市外夫妻投靠政策
婚龄：满2年（以结婚证登记日期为

准）

住所条件：市区有合法固定住所。城
镇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房屋，包括属于
自己的房屋所有权的住宅房屋（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拥有公有住房
租赁证的承租人租住的房屋、市区中低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租住的公共租赁住房（廉
租住房）。农村拥有合法宅基地审批手续
的住房，包括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安置
房（房屋属于直系亲属的，需取得产权人
同意）。

居住证条件：长三角区域户籍居民
（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办理
夫妻投靠落户时，取消“在杭申领的有效
《浙江省居住证》”条件。非长三角户籍居
民需居住登记满6个月，符合《浙江省居住
证》申领条件。

户籍：一方为本市市区户籍，另一方
为市区外户籍。

■市外老年投靠政策
年龄：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

周岁。

户籍：子女为杭州市区家庭户籍。
住所条件：本人或子女在市区城镇地

区有合法固定住所。城镇拥有所有权或
使用权的房屋，包括属于自己的房屋所有
权的住宅房屋（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共有
产权房）、拥有公有住房租赁证的承租人
租住的房屋、市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租住的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

居住证条件：长三角区域户籍居民
（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办理
老年投靠落户时，取消“在杭申领的有效
《浙江省居住证》”条件。非长三角户籍居
民需居住登记满6个月，符合《浙江省居住
证》申领条件。

办理通道

线上：“浙里办”App分别搜索“人才
引进落户”、“市外夫妻投靠落户”和“市外
老年父母投靠子女落户”在线办理；

线下：各公安派出所户籍窗口。

杭州户籍新政今起施行
最新权威解读和问答来了

问:什么是普通高校毕业生？包括非
全日制学历吗？

答:新政中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即按照
国家法定工作、学习时间进行全天候学习
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的大学生，通常指通
过全国统招（高考）招录的高校毕业生。
不包括自考、成教、远程、函授、军校、党校
等非全日制学历。非全日制学历可申请
积分落户。

问:请问本科毕业生如何办理落户？
《实施意见》中没有提到本科毕业生的落
户条件。

答:《实施意见》明确未涉及事项根据
国家、省、市现行相应政策办理。按现行
政策，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学历者（45
周岁以下,不含45周岁），在市区落实工作
单位并由用人单位正常缴纳社保的可以
落户杭州市区。（毕业两年内的可享受“先
落户后就业”）

同样的，博士研究生（50 周岁以下）
“先落户后就业”政策仍然执行。

问:我是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但是
46岁了，请问有适合的落户政策吗？

答:45周岁以下（不含45周岁）的硕士

研究生学历可以享受“先落户后就业”政
策，年满45周岁且50周岁以下（不含50周
岁）的硕士研究生，在杭落实工作单位并
由用人单位正常缴纳社保的可以落户杭
州市区。

问:此次新政调整，对技能人才落户有
哪些改变？

答:为解决产业工人落户，吸引技能人
才落户，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新政一是
将技能资格落户的社保条件由原来的“连
续参保1年”放宽至“参保6个月”，二是取
消了居住证条件，三是取消证书颁发地限
制，所有经人社部门认证的证书都予以认
可，四是允许随迁配偶、未成年子女，不受
婚龄限制。

问:我符合“先落户后就业”政策，但在
杭州无房，可以落户在哪里？

答:可以迁往同意被投靠、有城镇家庭
户口的亲友处；或者选择在杭居住地址所
在区的公共人才集体户落户（“浙里办”申
请挂靠人才集体户口）。

问:我符合拥有相关国家证书政策，具
备哪些条件可以落户？

答: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件要
求，国家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将职业资
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行清单式管
理，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
格，目录之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
得与就业创业挂钩。设置准入类职业资
格，其所涉职业（工种）必须关系公共利益
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
命财产安全，且必须有法律法规或国务院
决定作为依据。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
的职业（工种），实行职业资格评价，合格
者可取得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查询网址：http://
www.osta.org.cn/zyzgpj.html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是指经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企业和社会培训评
价组织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职业技
能评价规范，对技能劳动者、院校学生的
技能水平进行评价，对合格人员核发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问:此次新政，对投靠落户的长三角区
域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是指什么？

答:是指长三角区域户籍居民办理夫
妻投靠和老年投靠时，实行同城化累计，
默认已符合居住登记年限要求，取消申领

《浙江省居住证》条件限制，长三角区域包
括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及安徽省，这些
省（市）户籍居民办理我市夫妻投靠和老
年投靠落户时不再需要《浙江省居住证》。

问:新政的积分落户政策从什么时候
开始实施？

答:从今年下半年9月1日的积分申请
开始实施新政，按调整后的指标体系积
分，积分符合落户基本条件的，11月1日
—11月30日可申请落户。

问:此次新政调整，对申领《居住证》有
哪些条件的放宽？

答:此次新政调整，《居住证》申领以居
住登记半年以上为基本条件，合法稳定就
业条件、合法稳定住所条件和连续就读条
件均由1年调整为半年，即可申领《居住
证》；提高流动人口留杭的积极性，确保应
领尽领，为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打好
基础。

问:我是在杭州租房的，我的小孩怎么
申领《浙江省居住证》？

答:父母等法定监护人一方持有有效
《浙江省居住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

人，居住登记满半年并满足“合法稳定住
所”条件可以申领《浙江省居住证》。

具体按租房的种类分别提交以下材
料：

（1）租住国有土地房屋的申请人，提
供房管部门出具的租赁期限半年以上的
《杭州市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居住房
屋）》（其申请《居住证》的日期应在租赁期
限内，下同）；

（2）租住集体土地房屋的申请人，提
供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其委托的社
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出租
房屋不具有“违章建筑、危险房屋、改变房
屋使用性质”等情形的《杭州市居住房屋
出租安全排查表》和租赁期限半年以上的
有效租赁合同（协议）；

（3）租住单位自管房房屋的申请人，
提供房屋权属证明及单位出具的租赁期
限半年以上的公有住宅租用证明或产权
单位出具的房屋租赁证明；

（4）租住直管公房、公共租赁住房等
房屋的申请人，提供房管部门核发的租赁
期限半年以上的公有住房租赁证或房管
部门盖章的公有住房租赁协议或公共租
赁住房租赁合同等材料。

（来源：浙江在线）

“杭州户籍新政”十问十答


